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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业绩承诺履行相关情况签

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就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业绩承诺履行相关情况签署的补充协议

是对原协议中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和业绩承诺方差额退还事宜的确认，不涉及对原

协议中业绩承诺内容的实质调整或者变更。公司出于谨慎考虑，决定提交董事会

审议。

2.公司与相关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最终的协议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内容为准。

补充协议的签署及业绩承诺方的差额退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督促相关

方及时履行后续义务，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美传媒”）于2026年4月

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就收购控股子公司剩

余股权业绩承诺履行相关情况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就前期以自有资金收购舟

山智富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富天成”）、施文海合计

持有的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海扬涛” 或“标的公司”）

40%股权事项所涉及业绩承诺履行情况，为确保应退还款项得以妥善退还，并充

分调动智海扬涛核心团队的积极性，经双方审慎考量与友好协商，公司决定与交

易对方智富天成、施文海及标的公司智海扬涛共同签署关于转让合同的《补充协

议》，对原协议中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和业绩承诺方后续差额退还事宜予以确认。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控股子公司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议案》，决议以自有资

金收购舟山智富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施文海（以下统称“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暂

定交易对价为人民币4,800万元，最终股权转让总价款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调整

计算金额为准。2021年7月，智海扬涛完成本次交易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和2021年7月29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根据《舟山智富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施文海与思美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

第2.6条约定，在转让合同2.5条所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公司应向施

文海及智富天成支付股权转让的定金人民币1,000万元，即分别向智富天成支付

股转定金的39/40，向施文海支付股转定金的1/40。

2021年8月11日，公司向智富天成支付了股权转让定金975万元、向施文海支

付了股权转让定金25万元，共计1,000万元。截至目前，除股权转让定金1,000

万元外，公司未向智富天成和施文海支付其他股权转让款。

（二）2021-2024年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1年度、2022年度、

2023年度、2024年度智海扬涛审计报告显示，标的公司的净利润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 实际净利润
是否实现当期考核业

绩考核指标

2021年度 15,000,000 9,833,599.05 否

2022年度 15,000,000 2,949,911.10 否

2023年度 15,000,000 -3,780,494.36 否

2024年度 15,000,000 851,476.52 否

合计 60,000,000 9,854,492.31 否

注：根据转让合同第2.2条约定，实际净利润为以扣除政府补贴之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情况，公司对外披露了智海扬涛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业绩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专项审计、评估报告出具情况

公司已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智海扬涛在2021年1

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内产生的营业总收入中截至2025年9月30日已经现

金收回的款项占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出具《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销售回款情况表专项审计

报告》（XYZH/2025CDAA2B0684，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

审计报告显示：智海扬涛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内产生的营业收入

（含税）为239,527,348.64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已经收到的销售款项为

210,292,882.07元，占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营业收入（含

税）的比例为87.79%。

公司还聘任了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智海扬涛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涉及的上海智海扬

涛广告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2025]第170049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

准日2024年12月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资产账面

价值为81,462,188.38元，评估价值为81,487,342.76元，增值额为25,154.38元，

增值率为0.03%；负债账面价值为23,015,818.76元，评估价值为23,015,818.76

元，无增减值变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58,446,369.62元，评估价值为

58,471,524.00元，增值额为25,154.38元，增值率为0.04%。

结合前述业绩完成情况、销售回款比例和资产减值测试情况，根据转让合同

第2.1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第2.10条等相关规定，最终股权转让总

价款为人民币3,460,503.52元；根据转让合同6.3.1、6.3.2条相关规定，交易对

方无需向思美传媒进行资产减值现金补偿。

综上，交易对方应向思美传媒退还最终股权转让总价款与思美传媒已支付定

金之间的差额，即人民币6,539,496.48元（以下简称“应退还款项”）。



三、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为确保应退还款项得以妥善退还，并充分调动智海扬涛核心团队的积极性，

经双方审慎考量与友好协商，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与交易对方智富天成、施文海及标的公司智海扬涛共同签署关于转让合同

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交易对方智富天成、施文海应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退还全部应退还款项

6,539,496.48元，具体安排如下：

（1）智富天成、施文海应于本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向思美传媒退还人

民币3,000,000.00元；

（2）智富天成、施文海应于2026年12月31日前向思美传媒退还人民币

3,539,496.48元。

对于上述每一期应退款项，智富天成应退还当期应退还款项的39/40，施文

海应退还当期应退还款项的1/40。

（3）智富天成和施文海作为共同责任方，对前述应退还思美传媒的款项共

计人民币6,539,496.48元、及违约金（如有）等全部款项，向思美传媒承担不可

撤销的连带清偿责任。

思美传媒有权自行选择向智富天成或施文海中的任一方或双方同时主张全

部或部分债权，智富天成与施文海均不得以内部份额约定或思美传媒未先向其他

方追偿等理由进行抗辩。

（4）施文海在智海扬涛任职期间，各方同意优先以施文海的绩效工资及奖

金（税后）抵扣思美传媒应退还款项（按照智富天成占该金额的39/40、施文海

占该金额的1/40分别冲抵）；施文海绩效工资及奖金不足以抵扣时，智富天成和

施文海应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以现金方式向思美传媒补足应退还款项。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就收购控股子公司剩余股权业绩承诺履行相关情况签署的补充协议是

对原协议中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和业绩承诺方差额退还事宜的确认，不涉及对原协

议中业绩承诺内容的实质调整或者变更。

后续业绩承诺方的差额退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及时履

行还款义务，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智海扬涛的业绩情况，加强管理工作，逐步提升经营情况并

改善业绩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智海扬涛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3.《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截至2025 年9月30日销售回款情况表专项审

计报告》；

4.《收购股权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涉及的上海智海扬涛广告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


	OLE_LINK3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OLE_LINK1

	二、专项审计、评估报告出具情况
	三、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五、备查文件

